
南應春季盃籃球三對三鬥牛賽 

一、活動宗旨：因應近期全球疫情肆虐，民眾為了防疫都待在家裡減少出門，

如今疫情已趨緩，趁這時期辦理熱血的籃球比賽，讓喜歡運動

的球員們可以一起揪團出來比賽，活動筋骨一下。 

二、主辦單位：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系 

三、協辦單位：TGF恩饋續運動 

四、活動名稱：南應春季盃籃球三對三鬥牛賽 

五、比賽日期：民國 110年 4月 10日與 4月 11日 

六、比賽時間：8:30～18:00 

七、比賽地點：高雄市青少年籃球場（因疫情影響，有異動會另行通知，請隨

時留意官方 Line及紛絲專頁） 

八、活動報名費/人數： 一隊 1000元(含保證金 200元)/每隊可報 4位，每場

上場 3位 

九、參賽組別： 

高中男子組：各地區高中/職(90年 9月 1日到 94年 8月 31日，報到時以

出示學生證為主)學生，均可組隊報名。(上限 128組)未滿 18歲之學生，

請填寫監護人同意書，並在報到時統一繳交。 

   社會男子組：各地區之喜愛籃球人士(不限定年齡)，均可組隊報名(上限

128組)。 

   社會女子組：各地區之喜愛籃球人士(不限定年齡)，均可組隊報名(上限 64

組)。  

備註 1：高中男子組凡登入甲組 16強名單，不予報名。  

備註 2：社男組凡 SBL、UBA一級現役(含退役)每隊限制一人報名參加。 

備註 3：社女組凡 WSBL、UBA一級現役(含退役)每隊限制一人報名參加。 

十、報名方式： 

 （一）時間：即日起至 110年 3月 31日止 

(二)報名步驟： 

(1)至臉書專頁及 IG頁面點選報名表單連結 

  臉書：2021 spring 3x3南應春季盃 

  IG：2021_spring_3x3 

(2)完成報名費繳交匯款 

(3)傳送相關單據至官方 LINE:@656aplxu供核對查驗 

 （三）匯款資訊： 



銀行代碼：103台灣新光商業銀行 

轉入帳號：0745501274233 

十一、賽事獎勵： 

    （一）報名獎勵： 

精美客製毛巾(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二)優勝獎勵： 

冠軍：獎盃＋獎金 5000元整 

亞軍：獎盃＋獎金 3000元整 

季軍：獎盃＋獎金 2000元整 

十二、賽事規則： 

 （一）預賽：每場為 8分鐘，先獲得 15分者提前獲勝，每一次圓弧內投      

球中籃（1分投籃區）應獲得 1分。每一次圓弧外投球中籃

（2分投籃區）應獲得 2分。每一次罰球中籃應獲得 1分。 

（二）決賽：每場為 10分鐘，先獲得 21分者提前獲勝，每一次圓弧內

投球中籃（1分投籃區）應獲得 1分。每一次圓弧外投球

中籃（2分投籃區）應獲得 2分。每一次罰球中籃應獲得 1

分。 

（三）犯規：球隊犯規達 4次後，即處於加罰狀態。球隊犯規達 5及 6

次應判罰球 2次。球隊犯規達 7次或以上應判罰球 2次及

球權。此條文也適用於違反運動道德犯規及投籃犯規。 

（四）其餘規定，依據最新發佈的｢國際籃球規則｣適用於｢國際籃聯 3x3

比賽規則｣及｢官方解釋｣中沒有提及的所有比賽情況規則定立。 

  ※本賽事「採用」、「參考」2019 FIBA國際籃球規則。 

十三、比賽制度： 

 預賽採分組循環，決賽採單敗淘汰賽制，依比例頒發獎金獎品。（1～12

隊取一名次，13～24隊取二名次，25隊以上取三名次） 

十四、注意事項： 

（一）比賽時請各隊賽前出示身分證，或公家單位核發之證明文件（需有

相片、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學生得以學生證代替之）始得出

場比賽。 

（二）各隊如有抗議事件，請於賽後一小時內向大會提出抗議書，填妥領 



隊長均需簽章，並繳交保證金兩百元，大會始予受理。經大會召開

審判委員會議處理，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決，各隊不得異

議。抗議成立時，保證金退還；抗議不成立，保證金沒收。 

（三）比賽中如有鬥毆情形，依規則處理後提報審判委員會審理，涉及傷

害情形移交相關單位處理。 

（四）比賽球隊必須穿著規則之同色號碼球衣，始得出場比賽;大會不提

供任何形式號碼衣。 

十五、附則： 

（一）本會為宣傳，得使用參賽者之名稱、肖像，以為本賽事之錄製、播

送及相關宣傳之所需。 

（二）各場比賽進行時，如遇風雨、天然災害，比賽與否，須經大會同協

辦單位及裁判會商裁，各球隊不得提出異議。 

（三）違規場外指導或干擾影響比賽，經勸阻不聽者，若係球隊職隊員得

由裁判依規則規定處理；其餘人士得由協辦單位會同當地警察機關

處理。 

（四）球隊成員及啦啦隊需秉持運動家風範及精神，尊重對手，尊重裁

判，嚴禁謾罵與挑釁。 

（五）各項規定最終以本主辦單位公布為標準。 

（六）大會保有相關辦法之執行權、最終裁決權，並保留相關條例的更動

修改及解釋權。 

 (七) 防疫規則: 

           (1) 比賽球員與觀眾入場前必須配合量額溫、噴酒精(額溫高於攝

氏 37.5度者不得入場)。 

           (2) 確實填寫實名制表單。 

           (3) 比賽球員下場後必須戴口罩，觀眾全程必須戴口罩。 

           (4) 場內禁止飲食 (除了喝白開水以外，其他食物飲料只能在飲  

    食區食用) 。 

           (5) 記得多勤洗手、戴口罩。 

 


